
實驗室請假規則 
 

病假： 

請在上課開始十分鐘以前 

在能力範圍內自行(或是請家長)打電話連繫助教，方可准假。(寫信、訊息皆可) 

 

事假、公假、喪假： 

請於上課前一天以上聯繫助教(包含校內各項活動)，方可准假。 

 

註：以上任何假別請於事後提出相關證明    

 


